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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高〔2016〕764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全面贯彻省十次党代会精神，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意见》（豫政〔2015〕41号）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专业建设与管理，依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做好专业存量调整和增量优化，强化办学优势和特色，提升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契合度，建立与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民生改善需要更加适应、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的专业体系，经研究，决定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十三五”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划的主要内容

1.学校办学定位及总体发展目标；

2.学校专业建设基本情况，包括专业数量、结构、特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等；

3.社会人才需求分析，包括社会人才需求预测、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等；

4.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5.建设目标、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

二、编制要求

1.各高校要结合《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精神，适应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根据学校办学定位与总体发展目标、办学特色与办学条件，坚持调整与改造、撤销与增设相结合，科学编制“十三五”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专业办学基本条件须达到教育部规定标准。

2.各高校要组织相关专家对规划进行充分论证，其中校外同行专家、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专家不少于三分之一。规划经专家论证、学校专业设置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评议、校内公示和学校批准后，报省教育厅备案。我厅将按照分类指导原则，组织专家对各校规划进行评议，指导学校做好规划的实施。

请各校于2017年4月1日前将专业规划、现有专业情况一览表、“十二五”期间专业调整情况一览表、专业分年度计划表（见附件1-3）及专家论证意见报送我厅高等教育处，同时将电子文稿发送至邮箱：gaojiao802@163.com。

联系人：焦阳、季双丽

电话： 0371-69691869、69691855

附件：1.现有专业情况一览表

2.“十二五”期间专业调整情况一览表

3.专业分年度计划表

2016年11月21日
附件1
现有专业情况一览表

填报学校：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制
	学科门类/
专业大类
	学位授予门类
	设置
年度
	首届招生年度
	停招年度
	开设专业方向
	2016年度在校生（人）

	1
	
	
	
	
	
	
	
	
	
	

	2
	
	
	
	
	
	
	
	
	
	

	3
	
	
	
	
	
	
	
	
	
	

	4
	
	
	
	
	
	
	
	
	
	

	5
	
	
	
	
	
	
	
	
	
	

	…
	
	
	
	
	
	
	
	
	
	


备注“1.学科门类/专业大类一栏，本科专业填写学科门类，专科专业填写专业大类；
2.学位授予门类仅本科专业填写；
3.开设专业方向一栏，如该专业未开设专业方向不填写，如开设有多个专业方向请一并列出；
4.统计近五年停招年度。
附件2

“十二五”期间专业调整情况一览表

填报学校：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年度
	新增
	调整改造（含调整专业名称、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
	撤销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位授予门类
	修业年限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

	2011
	
	
	
	
	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后：
	
	
	
	

	
	
	
	
	
	
	
	
	
	
	
	
	

	
	
	
	
	
	
	
	
	
	
	
	
	

	2012
	
	
	
	
	
	
	
	
	
	
	
	

	
	
	
	
	
	
	
	
	
	
	
	
	

	
	
	
	
	
	
	
	
	
	
	
	
	

	
	
	
	
	
	
	
	
	
	
	
	
	

	2013
	
	
	
	
	
	
	
	
	
	
	
	

	
	
	
	
	
	
	
	
	
	
	
	
	

	
	
	
	
	
	
	
	
	
	
	
	
	

	
	
	
	
	
	
	
	
	
	
	
	
	

	2014
	
	
	
	
	
	
	
	
	
	
	
	

	
	
	
	
	
	
	
	
	
	
	
	
	

	
	
	
	
	
	
	
	
	
	
	
	
	

	
	
	
	
	
	
	
	
	
	
	
	
	

	2015
	
	
	
	
	
	
	
	
	
	
	
	

	
	
	
	
	
	
	
	
	
	
	
	
	

	
	
	
	
	
	
	
	
	
	
	
	
	

	
	
	
	
	
	
	
	
	
	
	
	
	


附件3
专业分年度计划表

填报学校：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年度
	新增
	调整改造（含调整专业名称、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
	撤销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位授予门类
	修业年限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

	2016
	
	
	
	
	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后：
	
	
	
	

	
	
	
	
	
	
	
	
	
	
	
	
	

	
	
	
	
	
	
	
	
	
	
	
	
	

	2017
	
	
	
	
	
	
	
	
	
	
	
	

	
	
	
	
	
	
	
	
	
	
	
	
	

	
	
	
	
	
	
	
	
	
	
	
	
	

	
	
	
	
	
	
	
	
	
	
	
	
	

	2018
	
	
	
	
	
	
	
	
	
	
	
	

	
	
	
	
	
	
	
	
	
	
	
	
	

	
	
	
	
	
	
	
	
	
	
	
	
	

	
	
	
	
	
	
	
	
	
	
	
	
	

	2019
	
	
	
	
	
	
	
	
	
	
	
	

	
	
	
	
	
	
	
	
	
	
	
	
	

	
	
	
	
	
	
	
	
	
	
	
	
	

	
	
	
	
	
	
	
	
	
	
	
	
	

	2020
	
	
	
	
	
	
	
	
	
	
	
	

	
	
	
	
	
	
	
	
	
	
	
	
	

	
	
	
	
	
	
	
	
	
	
	
	
	

	
	
	
	
	
	
	
	
	
	
	
	
	


备注：授予学位栏仅本科专业填写。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11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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